2019年企业所得税申报软件升级及操作指引说明

一、2019年企业所得税申报软件升级

（一）升级背景

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出台《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7年版）>部分表单样式及填报说明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57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有关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2号），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表、年度申报表有较大的修改和调整，各企业所得税申报软件预缴申报、年度申报等功能模块作相应升级。

（二）升级内容

1、预缴申报表包括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2018年版）（A200000）、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201030）、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B类）（B200000）等3张表单的数据项处理规则。

2、年度申报表包括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7版）封面、填报表单、基础信息表（A000000）、年度纳税申报表（A100000）、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A105000）、职工薪酬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50）、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90）、企业所得税弥补亏损明细表（A106000）、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0）、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A107020）、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107040）、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A107041）、软件、集成电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A107042）、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明细表（A108000）、境外分支机构弥补亏损明细表（A108020）等16张表单的数据项处理规则。

（三）升级范围

广东省电子税务局在线申报、离线申报、微信申报、App申报和广东省企业所得税申报系统。

二、企业所得税申报软件操作指引

广东省电子税务局、广东省企业所得税申报系统操作指引如下：

1、广东省电子税务局操作手册_居民企业（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V1.2

2、广东省企业所得税申报系统V2019.09版_操作说明

三、广东省企业所得税申报系统下载使用

广东省企业所得税申报系统升级版本为V2019.09版，软件和操作说明可在本网站即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下载服务/软件下载/）下载，网址为http://www.gd-n-tax.gov.cn/。

自助办税终端(ARM)、广东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系统停用

1、自助办税终端(ARM)和广东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系统（税友）在实现企业所得税申报功能和用户体验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且与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申报功能重复，自助办税终端(ARM)企业所得税申报功能已于2019年2月1日起停止使用，广东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系统于2019年5月1日起停止使用。

2、广东省电子税务局已实现企业所得税各项申报功能，可满足纳税人企业所得税申报业务需要和用户体验。目前有“在线申报”和“离线申报”二种方式申报企业所得税，其中“离线申报”方式有“直接填报”和“导入申报”二种方式，“直接填报”方式指直接在下载的PDF表单内填写和提交企业所得税申报数据，“导入申报”方式指利用广东省企业所得税申报系统生成的申报数据导入PDF表单并提交申报数据。

3、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电子税务局”官网（https://www.etax-gd.gov.cn/xxmh/html/

index.html），登陆进入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申报页面，并通过“我要办税”---“税费申报及缴纳”---“按期应申报”，点击“企业所得税（月季报）”或“企业所得税（年报）”右侧“填写申报表”进入企业所得税申报页面。有关电子税务局登陆、操作方法等问题，纳税人可通过广东省电子税务局首页电话12366或智能客服等提供在线咨询服务，广东省电子税务局操作手册可在本网站（纳税服务/下载服务/其他下载/）点击“2019年企业所得税申报软件升级及操作指引说明”下载。

五、技术支持

（一）电子税务局

纳税人可通过广东省电子税务局首页电话12366或智能客服提供在线咨询等服务。

（二）广东省企业所得税申报系统

1、电话:0756-6187734

2、企业电子邮箱服务：79440325@qq.com，中介机构服务邮箱：18983237@qq.com 

3、QQ:1024420276
